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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年终结算制度

郝平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从包工与日工的结合，到“自报公议”的一家独大，从基本口粮的盛行，到其与工分粮

的双轨并行，作为集体化时代国家、农业社和社员间交换、消费、分配关系的具体实践方式，工分制

度及粮食分配制度的调整与变化无疑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而建立在此

基础之上的年终结算制度亦不例外，同样是国家为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实现基层社会有效管理的重

要手段。对于地处三晋腹地的平遥县道备村来说，早在初级社时即已开始推行年终结算制度，此后

历经高级社、大公社、人民公社三大阶段，３０年的实施使之成为影响这个普通村庄的一项重要制

度。尽管年终结算最终由于在按劳分配原则中的自相矛盾而流于形式，然其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奉献以及为之所奠定的物质基础，恰恰凸显了年终结算制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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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

四大环节，而分配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不仅直

接关乎到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更对促进再生产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在二者间找寻到平衡点，实

行最合理的分配制度，始终是人类社会面对的重大

课题。因此，在整个集体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亦在不断探寻兼顾公平与发展的分配制度，这又以

年终结算制度最具代表性。作为在工分、粮食和劳

动力分配基础上推行实施的一项重要分配制度，年

终结算制度早在初级社时期即已诞生，此后历经高

级社、大公社、人民公社［１］等诸多阶段，由此被深深

地打上了集体经济的烙印，这无疑对当时的生产生

活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如今，伴随着集体化研究

的逐渐升温，其分配制度的功过是非也已成为学界

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是众多学者的一种自觉行为。

其实，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有学者对此有了

初步的探讨。董俊明的《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

分配制度》［２］、《怎样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３］是该

领域的早期代表作，但二者均带有人民公社宣传材

料的性质，时代印记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学界

在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罗平汉的

《人民公社供给制探析》［４］、吴志军的《１９５８年：变动

中的人民公社分配制度》［５］就深刻剖析了１９５８年大

办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实施供给制分配原

则的原因及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平均

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邓智旺的

《农村人民公社初期的分配制度》［６］、《人民公社供

给制实施始末》［７］通过对人民公社初期（１９５８年８

月至１９６１年６月）推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

配制度成因及实施过程的历史考察，得出分配是由

生产决定的，分配方式决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历史启示。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



研究》［８］、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９］则对人民

公社时期的工分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汪孟勤的

《“按劳动日计工”分配方法的平均主义实质》［１０］从

分配理论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按劳动日计工”分

配方法的平均主义实质，指出各劳动力在劳动的数

量和质量上的差别根本无法在这一分配方法上充分

体现出来，因为劳动力的性别有异、强弱不同、觉悟

不等，这些都足以影响到各劳动力实际付出劳动的

数量和质量。黄英伟的《工分制下农户劳动配置的

经济分析》［１１］利用翔实丰富的生产队账册资料，从

基层农户劳动的视角，详细分析了农户劳动投入与

劳动质量的影响因素，并以此解释集体化时期农业

生产率低下的原因。方赛容的《论农村人民公社的

粮食分配制度》［１２］则将注意力集中到与广大农民切

身利益最相关的粮食分配制度上，其以时间为线索，

具体阐述了农村人民公社粮食分配制度的产生和演

变，同时深入分析了影响这一制度的原因。

除史学层面的研究外，其它学科的学者亦对此有

着诸多解读。辛逸的《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

究》［１３］、《按需分配的幻灭：大公社的分配制度》［１４］、

《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１５］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人民

公社时期的工分制度、粮食分配制度及公共食堂、家

庭副业制度均做了比较全面而详细的阐述。而青连

斌的《分配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１６］、张臖的《分配制

度改革理论探析》［１７］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建

国后分配制度的演变。郑卫东的《集体化时期的分配

制度与人口生育》［１８］视角更为新颖独特，其从影响人

口生育因素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集体化时期子女

的经济效用，从而发现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多生孩子对

家庭经济支撑能力的贡献并不明显，而集体财富的分

配模式也成为了影响家庭生育的重要因素。此外，还

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１９２１］，在此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集体化时期农村分配制度

方面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特别是在工分制度、粮食

分配制度、供给制方面均给予了深入论述。然而，对

于该时期农村年终结算制度的研究颇显宏观，从农

村基层视角来研析的文章甚为鲜见。因此，本文以

集体化时代的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作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村庄档案和田野访谈资料的分析研究，拟从

自下而上的视角揭开那段峥嵘岁月下农村年终结算

制度的面纱。

当然，无可否认地是，与那个年代三晋大地所涌

现出的像大寨、西沟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模范典型

相比，地处太原盆地腹地西南的平遥县道备村可谓

鲜为人知。与当时全国大多数村庄经历几近相似，

其于１９４８年解放后即开始进行土地改革，１９５２年

成立了第一个农业互助组，１９５４年成立的胜利社、

和平社、建设社等三大初级农业合作社，至１９５６年

时高级社即红旗社宣告诞生。１９５８年在中共八大二

次会议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号召下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的人民公社

化运动，平遥县亦在此过程中搭起了人民公社的架

子，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这一阶段，道备村成立了

道备管理区，隶属于上游人民公社（后更名为洪善

公社），１９６１年被划到王家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

解体后，道备村于１９８４年成立了村民委员会，隶属

王家庄乡，后划归南政乡至今。该村现有人口３２４３

人，户数９１１户，面积８７００亩，耕地６０１３亩①。这

样一个普通村庄虽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但在集体化

的３０年中，这里的生产、生活同样处处可见年终结

算制度的实践与得失，对之进行探讨，可以使我们从

一种微观的角度透视该制度在基层农村的运作和成

效，故本文将以道备村为切入点，通过对工分制度、

粮食分配制度以及年终结算制度的梳理分析，以期

对其有所初步解读，更希冀为当今的三农建设提供

现实借鉴。

一、工分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

　　集体化时期农村年终结算制度的推行建立在工

分制度、粮食分配制度、劳动日分配制度的基础之

上，但是由于工分制度、粮食分配制度在不同时期又

不尽相同，故而年终结算也有所差异②。所以要想

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的年终结算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

话，就必须对工分制度、粮食分配制度在该阶段的发

展及演变过程有充分而全面的了解。

工分制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最能体现按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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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行龙、郝平、常利兵、马维强、李嘎、张永平《山西省农村调查报告

（１）》，载《日本海域研究》，第４２号，２０１１年３月。
访谈时间：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访谈对象：侯明亮（注：本文所涉及访

谈对象均为化名，在正文和注释中均不再专门标注），１９３５年生，属猪，高小毕
业，１９５４年参加平遥县组织的会计训练班学习，回村后先后担任初级社（建设
社）、高级社（红旗社）的会计，１９５８年９月离开道备村到榆次经纬厂当工人，
１９６２年压缩回村后担任９队的会计，“四清”结束后调到７队当会计一直到人
民公社解体，前后担任会计长达二十多年；访谈人：郝平、张永平；整理资料：张

永平。



配原则的一种分配制度和集体劳动管理模式，工分

既是分配的依据，又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在这一

时期，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报酬都是以工分来体现，

农民家庭生活的来源也主要依靠在生产队记工分，

工分虽然只是农民提供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凭证，但

农民的收入要按它提供的这种数量和质量来分配，

工分的多少将决定农民收入的多少，所以工分成为

广大农民维系日常生活的关键。道备村从初级社时

就开始记工分，此后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解体，可以

说贯穿于整个集体化时期，但内容和形式在这３０年

间也存在发展变化。以农业学大寨为界，工分制大

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包工与日工的结合

从初级社开始至农业学大寨以前的这段时间，

记工分在道备村的存在形式为包工和日工相结合，

其中大多数情况下实行包工，有些劳动由于很难或

根本无法实行包工而采取记日工的方式①。包工的

工分是由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人员②以正常的生产

条件下，一个中等劳力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农活

所需的时间为依据商定的，当时基本上把所有能实

行包工的农活都提前做了定额的计划，如耕地、打

秧、锄草、送粪等。农民完成一定数量的农活，则根

据提前做好的定额计划获得相应的工分。以锄草为

例，一个中等劳力锄一亩地需要半天时间，以５个工

分出包，这其中好劳力可能用不了半天时间就能完

成任务挣得工分，而弱劳力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

但同样也是挣５个工分，由此可见获取工分的依据

是要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农活，而不是以消耗劳

动时间的长短来定夺。但是，还有一些农活以社员

一个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在此情况下社员就无法

单独包工，而需要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由多个劳力一

起包工，在完成定额任务之后，参加劳动的劳力共同

分摊所得的定额工分，但并不是平均分配。同样以

锄草为例，根据定额计划，锄１亩地为１０个工分，１０

亩就是１００工分，以１００个工分出包为１０亩地锄草

这项定额任务，由１０个劳力组成的生产小组在完成

这项任务后，可得到１００个工分，但是这１００个工分

并不是由１０个人平均分摊，而是由这１０个劳力在

完成任务后当场聚在一起根据劳动的表现自评工

分。如按照底分，一个人是全劳力，他劳动一天是

１０分，但是因为他没有好好劳动，大家就会给他评

的工分低，有的人是半劳力，但是他干的活多，大家

就会给他评的工分高，由此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

并依此体现工分分配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事实上，《山西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暂行简章

（草案）》第二十七条曾明确规定：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为了实行按件计酬制，要实行劳动定额管理③。劳

动定额，就是一个中等劳动力对于某一种工作在一定

的土地、耕畜、农具、天时等条件下，积极劳动一天所

能够做到的数量和质量。而劳动定额管理的实现首

先要按照农活的技术程度、辛苦程度和重要程度将农

活分成不同的等级；其次是合理确定每级农活的定额

工分报酬；最后要做好记工工作，且要与生产队小段

作业安排结合进行，即每完成一次安排，记一次工，并

按完成一定级别的农活获得相应的定额工分。在计

算工分时，要有８０％～９０％的农活直接按照个人完成

的定额，计算其所得工分。对于必须由数人联合操

作，又难以分清每人实际工作数量的农活，社内按照

一个小组完成的工作定额，给予小组赢得劳动日，小

组再采取死分活评的办法，把集体所得的劳动日分给

个人，但这样记工的农活数量不得超过全部农活的

１０％～２０％。对于没有规定定额，实行临时包工的农

活，也采取死分活评的办法④。道备村实行的包工制

其实即为“定额记工”和“死分活评”相结合的记工方

式。值得注意的是，道备村对于没有实行定额包工的

农活，并不是实行临时包工，而是采取底分死记的日

工制记工办法。

在农业学大寨以前，道备村的工分制度主要以

包工为主，当时能包工的尽量包工，但是有些农活由

于无法包工就只能计日工，不过这种情况极少。道

备村的日工制采取的便是底分死记的记工方式。此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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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访谈时间：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７日；访谈对象：王先益；访谈人：郝平、张
永平；资料整理：张永平。王先益，从 １９５２～１９８９年一直担任道备村干部。
１９５２年王先益领导成立了道备村的第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由１３户村民
组成。互助组又叫变工组，从互助组就开始记工分了，只不过跟后来的记工分

不一样，此时的工分只是记录劳动的天数，你帮我劳动几天，我帮你劳动几天，

要保持平衡，互助组时记的工分也不参与分配，只是互助组的成员在一起劳

动，互相帮助，土地还是自己的，产的粮食也还是自己的。

不同时期的基本核算单位不同，初级社时期以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

位，高级社时期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大公社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２）以生产
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时期（１９６２～１９８３）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以生产小队为例，每个小队都设有：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民兵连长、

包队党员等。

《山西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暂行简章（草案）》，载中共山西省委农村

工作部编《农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集》第二集（内部文件），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
印，第９１页。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些规定》，载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农

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集》第二集（内部文件），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印，第１５３～
１６９页。



时，就需将劳力的底分进行明确的界定。所谓底分，

其实就是把劳力按照性别、年龄分为三大等级。第

一类是全劳动力，包括１８～５０岁的男劳力和１８～

４５岁的女劳力；第二类为半劳动力，其是指１６～１７、

５１～６０岁的男劳力和１６～１７、４６～５５岁的女劳力；

第三类为辅助劳动力，主要是指那些不足或超过劳

动力年龄，但实际经常参加劳动的男女①。男全劳

力劳动一天可获１０个工分，男半劳力劳动一天８个

工分；女全劳力劳动一天８个工分，女半劳力劳动一

天６个工分，辅助劳力的日工工分则由队长来决定，

即一个辅助劳力在劳动一天后，队长说给他记几个

工分就是几个工分，这就是每个劳动力的底分。

除上所述，国家、公社还有权支配、调用劳力去

修铁路、公路、水库、短途运输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

型建设项目，因此每个劳力均有摊销工分（义务

工），摊销工分也是根据劳力等级来确定，不同级别

的劳力摊销的工分数量也不一样，全劳力的摊销工

分就要比半劳力的多，但摊销工分的数量也非固定

不变，几乎每年摊销工分的数量都不一样，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辅助劳力并没有摊销工分。

在初级社、高级社以及人民公社前期（农业学

大寨之前），道备村便一直采用这种包工和日工相

结合的记分方式。其中，日工制强调的是劳动时间，

只要按时出工就能挣到跟同级劳力相同的工分，但

在队长的监督和管理下，尽可能地保证劳动农活的

数量和质量。当然，磨洋工、熬时间、出工不出力的

现象也时有发生。与日工制相比，包工制更多地强

调完成农活的数量和质量，只有完成一项定额农活

才能获得相应的工分。包工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社员为了多挣工分就会努力劳动；日工制

则会大大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此造成了大多

数劳力尤其是好劳力倾向于包工制，而那些家中劳力

少、劳动能力差的人以及不愿劳动的懒汉则比较喜欢

日工制，因为搞包工这些人就会吃亏。事实上在包工

制度下，为了多挣工分，农民会多包农活，但是由于农

活的质量是无法量化的，由此凸显出了包工制的弊

端，即无法保证农活的质量，农民劳动的直接目的就

是为了获得工分，而非提高粮食产量。因此，只能说

包工是一种加强劳动定额管理的方法，还称不上是一

种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尽管包工制有弊

端，但与日工制相比：“虽然社员所挣的依然是工分，

但其得到工分的依据，由个人潜在的劳动能力、劳动

态度等转换为现成的完成一项农活的数量和质量，在

这一制度中，定额面前人人平等，等量劳动可以取得

等量工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１３］。

谈到农业学大寨以前的工分制，还有一个时期

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大公社时期（１９５８～

１９６２），特别是公共食堂时期的工分制实行情况。

几乎与人民公社的出现相一致，道备村亦成立了全

民公共食堂，农民们开始憧憬着过“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一铺一盖，一

碗一筷”的生活。但实际上１９５８年，尤其是后半年，

道备村是相当混乱的，既要搞大炼钢铁、公共食堂，

又要外出搞野战②，还要组织秋收，用道备村村民的

话说，当时村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工分也根本记不

过来了。特别是１９５８年道备村的全民公共食堂完

全实行粮食供给制，农民可以敞开肚皮吃，工分制由

此失去了其作为分配依据的意义，可谓是名存实亡。

随着困难时期的到来，摒弃过于强调平均的分配制

度也就势在必行了，至１９５９年时，道备村重新确立

和恢复了以工分制为主的劳动组织和管理制度。

（二）“自报公议”的盛行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对农村工分制影

响最大的大寨记工开始盛极一时。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２

日，《人民日报》以《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为题，向

全国推广大寨记工。陈永贵在文中称，评工分不属

于经济范畴，而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工作”；“是开

展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也是思想革命

化的过程”。由于大寨记工摆脱了繁琐的定额管

理：“一两个月评一次工分，只花十几分钟就完

事”［２２］。就这样，大寨记工很快就在全国农村推广

开来，成为了当时的工分模板。自农业学大寨一直

到人民公社解体，道备村记工分的方式便一直采用

了大寨的记工方式，即“自报公议”工分制度。

由于当时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仅排

斥包工，且认为包工就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

路”，所以记工分只剩下了日工一种方式。但是，此

时的日工制早已今非昔比，前后差异明显。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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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县档案馆藏《农村人民公社人口及劳动力资料（道备管理区）》，

全宗号２９；目录号１；案卷号３７４《１９６０年洪善公社劳力统计》。
据侯明亮回忆：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号召

下，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公社就设有野战团，专门负责本公社的野战工
作。搞野战就是组织劳力到别的村搞秋收、深翻土地、修水库、到山上种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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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具等，走到哪吃住即在哪，吃在“随营食堂”里，住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就跟

部队一样。



之前的日工制采取的是“底分死记”，这之后的日工

制却为“大寨记工”，即“自报公议”的工分制度。当

时道备村农民劳动是１０小时工作制，分别为早上２

小时，上午４小时，下午４小时，一天共出勤３次。

同时，每个劳动力都要有记工本，每次出勤时均需加

盖队长的章，到月底时再跟小队会计核对。小队的

记工员平时只记录社员出工的时间、天数，并不计算

社员究竟可得多少工分，而至月底时全小队的干部、

社员则要聚在一起搞“自报公议”。在当时，这种

“自报公议”首先要由劳力自己先报个底分，然后大

家共同评议，如果众人觉得合理就可通过，若不合理

就由大家商定该劳力劳动一天应得几个工分。不难

看出，这种“自报公议”其实就是对劳动力的评分，

评定一个劳力出工一天值几个工分，根据评出的工

分和出工的天数再计算出本月的工分数。这种评工

分的方式弊端也很明显，从开始的评劳力逐渐演变

成了评思想、评人气，远远脱离了生产实际，一个人

如果在村里人缘好，他劳动一天可能本身不值 １０

分，但是人们都给他高分；有的人原本劳动一天值

１０分，但是因为他在村里人缘差，导致其工分偏低。

尽管如此，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从学大寨

开始直至土地承包，道备村的记工分却只能使用这

种“自报公议”计日工的方式①。

在这种“自报公议”的工分制度下，出工不出

力、磨洋工再度成为集体劳动的常态。这种“自报

公议”的方式并非是以社员的劳动成果作为评工的

唯一依据，而是掺入了许多不可量化的原本不应作

为评工依据的成分，诸如社员的劳动态度、思想、觉

悟以及人气等主观因素，因此这种违背按劳分配原

则的工分制度不仅没有起到调动社员积极性的作

用，反而恶化了干群以及社员之间的关系，给农业生

产造成了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在集体化时期，社员和农村基层干

部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于工分，他们为集体所做的

一切工作也都是为了挣工分，但不论是日工、包工

还是“自报公议”都无法真正保证农活的质量，因

而也就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稳步提高。然而，工

分制作为自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近三十年来中

国农村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主要的分配制度

和集体劳动管理模式，尽管其贯彻与推行曾由于

“左”的错误干扰受到过多次波折甚至一度中断，

但由于它已经是公社制度下所能容许和包容的最

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制度，因而也就成为

了集体化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并始终占据统治地

位的分配和管理制度。

二、粮食分配制度的调整与变化

　　“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

也。”粮食是维系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

基础，而如何实现粮食的合理分配，则是关乎国计民

生的头等大事。在集体化时代，这一工作更是因与

粮食统购统销的紧密结合而备受关注，成为正确处

理国家、农业社和社员三者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

总体而言，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直至７０年代末，粮

食分配大致包括了基本口粮分配和工分粮分配两大

部分，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又有所调整与变化，

这在道备村亦不例外。

（一）道备村粮食分配制度的时代

演变

１９５２年王先益领导成立了道备村的第一个农

业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由１３户村民组成，组长即为

王先益。此时还没有开始进行集中分配，只是互助

组的成员在一起劳动，互相帮助，土地为农民个人所

有，产的粮食不管多少也均归属于个人。

１９５３年时道备村出现了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

社———“杜二飞农业合作社”，这个初级社由２２户

村民组成，由杜二飞（中共党员）主管政治，王先益

（中共预备党员）主管生产。此时的分配原则成为

了四六分，即根据社员入社时土地和劳力情况进行

分配，土地在分配时占６０％，剩余的４０％则根据劳

动日分配（１０个工分折一个劳动日）。而在给社员

分配粮食之前，初级社内部先要进行粮食核算。首

先是要向国家上交农业税和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

其次要保证初级社自身有足够的种子、饲料、机动

粮、储备粮等生产预留；最后就是要保证社员的基本

口粮；其中一部分直接分配给社员，另一部分则在出

售给国家换取现金后再分配给社员，但是在“杜二

飞农业合作社”，不管是现金分配还是粮食分配，均

是严格按照四六分成的比例来进行分配。

截至１９５４年，道备村成立了３个初级社：胜利

社、建设社、和平社，此时“杜二飞农业合作社”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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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到胜利社。胜利社有１２０多户农户，建设社有７０

多户农户，和平社有８０多户农户。从１９５４年开始，

土地就不再参与分配，而是全部根据劳动日进行分

配。进行粮食分配时，初级社首先要完成国家的征

派购任务，并保证充足的生产预留，剩余的粮食主要

是保证社员的基本口粮，如还有结余就卖给国家换

取现金，然后再进行现金分配。到 １９５６年高级社

时，其粮食分配同１９５４年以后初级社的粮食分配原

理基本相同。

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之后，道备村进入了兴办公

共食堂的时代，“吃饭不要钱”和“敞开肚皮吃”取代

了原来的口粮分配制度，社员不再领取口粮，带有“共

产主义”色彩的粮食供给制取代了长期以来一直实行

的基本口粮制度。随着１９５９年春荒的到来，由于粮

食不足，公共食堂难以为继，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和饭

票制度开始取而代之，但社员的定量供应并不能真正

拿到自己手里，而是由大队直接把供应粮食送到社员

所在的食堂。在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标准

也是一降再降，此时道备村因粮食匮乏已出现了大量

的浮肿病人。最终，在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日，国家正式

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史称

“六十条”修正案，明文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

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①。随着该修

正案的公布，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很快退出了历史舞

台。道备村的公共食堂亦在此时宣布解散，社员领取

口粮回家做饭，基本口粮制度得以重新恢复。

随着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

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公布，中

国农村从此进入了２０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

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对社员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一

部分是“按人头分配的口粮”，另一部分是“按劳动

工分分配的收入”②。与之对应，这一阶段道备村对

社员粮食的分配也采取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

配粮食相结合的方式③，且以当时的１０个生产小队

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存在。根据多产多吃的原则，

这些核算单位要按照粮食的实际产量来确定本单位

统一分配的基本口粮标准。即按人口平均计算，哪

个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的粮食多，它确定的统一分配

基本口粮也就多；相反，哪个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的粮

食少，它确定的统一分配基本口粮也会相应减少④。

这种办法既能鼓励广大社员积极参加劳动，又能保

证农村广大群众所必需的口粮⑤。较之于过去，其

进步意义明显。此后，这种基本口粮与工分粮双轨

并存的模式成为了道备村粮食分配制度的主旋律，

直至人民公社解体方才结束。

通过对道备村集体化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粮食分

配制度的梳理，不难看出，除极个别年份外，口粮分

配制度基本上贯穿于整个集体化时期。可以说，口

粮分配制度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粮食分配制度，并

在粮食分配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工分粮分配制

度则是在１９６２年以后才开始实行的，其目的就是避

免社员与社员在粮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调动社

员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道备村粮食分配制度的具体

实践

集体化时代，道备村的粮食分配制度经历了不

断的演变和调整，并最终确定为基本口粮制与工分

制共同实践的模式。而作为处理国家、农业社和社

员三者间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粮食在基层社会的

具体分配上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下面将以

１９６２年至人民公社解体这段时间的粮食分配为例

来予以解读。

自１９６２年生产小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之后，每

个社员都是在各自所属的小队参与粮食分配。分配

之前，首先要对小队的粮食进行结算，这一点与初级

社、高级社时是一样的。小队的粮食分配主要包括

三大部分：一是上缴农业税和完成国家的征派购任

务（１９７０年道备村的征购任务基本上是２２万斤左

右，每个小队平均２万多斤⑥）；二是保证小队提留

足够的种子、饲料、机动粮、储备粮等生产预留，以保

证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余下的粮食才是可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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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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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印，第７０～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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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７日；访谈对象：王先益；访谈人：郝平、张

永平；资料整理：张永平。



队社员内部分配的粮食，这部分粮食又包括基本口

粮分配和工分粮分配两部分。

集体化时期，道备村基本口粮的分配一般可分

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按人头平均分配口粮，即无论大

人、小孩、男人、女人口粮数都一样；另一种则是按照

劳力等级分配口粮，劳力的口粮比非劳力的多，全劳

力的口粮比半劳力的多，大人的口粮比小孩的多，劳

力等级的不同直接决定领取口粮数的差异。但这其

中，按人头平均分配口粮是集体化时代该村基本口

粮分配的主要形式，因为当时道备村是主要产粮区，

地处汾东灌溉区，水利条件好，而且全村７２４６亩耕

地都是水浇地①，所以正常年份的口粮都是按照人

头平均分配的。只有在个别年份特别是困难时期，

因为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使粮食产量下降，可供社

员分配的粮食无法再按人头平均分配，在这样的情

况下才会采取按照劳动力等级分配口粮的办法。总

体来看，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道备村的口粮标准基本

上保持在３８０斤左右，这其中以高粱、玉米等秋粮为

主，小麦则较少，只有３０～４０斤②。而到１９６２年搞

“四权下放”，小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后，社员的粮

食分配更是直接取决于生产小队的粮食收益情况。

据笔者调查所得，有的小队因为经营得好，社员的口

粮分配甚至达到４００斤，这些口粮均属原粮。

除基本口粮外，工分粮同样是粮食分配中的重

要一环。工分粮又叫劳动粮，小队在扣除社员的基

本口粮之后，用剩余的粮食除以该小队的总劳动日，

就是该小队每个劳动日可以获得的劳动粮数。当

时，国家对口粮与工分粮的分配比例曾采取了３种

方式：第一种是以按人口分配为主，按劳动日分配为

辅，同时适当兼顾困难户的办法进行分配。其中，一

般按人口分口粮的占 ７０％ ～８０％，按劳分配的占

２０％～３０％，另外再抽取一部分粮食照顾困难户。

选择这种办法的基本核算单位占基层社会的７０％

左右，是一种主流的方式。第二种是基本口粮和按

劳分配相结合，即基本口粮不变，其余部分按劳分

配。采取这种办法的基本核算单位，占２５％左右。

第三种是“按劳分配，加照顾”，采取这种办法的基

本核算单位，占５％左右③。而道备村粮食分配则采

取了第二种方式。这主要是基于粮食产量的波动，

如有些年份粮食歉收，在基本口粮分配之后所剩的

粮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小队就会把社员的口粮标

准稍作降低，如由３８０斤降为３６０斤，以匀出一些粮

食进行工分粮分配，以适时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但在产量更低的年份，连基本口粮都很难保证，则无

法再按此比例分配粮食，也就没有工分粮的分配了。

综上所述，基本口粮分配制度是集体化时期道

备村的最主要粮食分配制度，而１９６２年以后实行的

工分粮制度则是为了更好地避免社员之间在粮食分

配上的平均主义。从理论上讲，工分粮是能够体现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并且在实

施之初也确实起到了提高社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

尤其是在帮助社员走出三年自然灾害方面，工分粮

分配制度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随着推

行过程中实际情况的变化，工分粮在社员粮食分配

当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减小，甚至有很多年份都没有

工分粮的分配，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员干的多少对社

员的粮食分配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因为社员的

基本口粮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在粮食分配当中始终

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来，工分粮制度最初的积极

意义便逐渐褪去。

三、年终结算的具体运作

　　从包工与日工的结合，到“自报公议”的一家独

大，从基本口粮的盛行，到其与工分粮的双轨并行，

这一切无不体现出工分及粮食分配制度对当时农业

生产和农民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而建立在此基

础之上的年终结算制度亦不例外，同样是国家为维

持农村社会稳定，实现基层社会有效管理的重要手

段。对于道备村来说，其早在初级社时就已开始推

行年终结算制度，此后除了１９５８年以外，直至土地

下放，每年都要无一例外地进行年终结算。所谓年

终结算，即基本结算单位在一个生产周期内（通常

为一年），其产品在国家、集体和社员之间的分配。

当然，在不同时期基本结算单位并不相同，初级社时

以初级社为结算单位，高级社时自然而然变为了高

级社，大公社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２）以道备管理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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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平：集体化时期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年终结算制度

①

②

③

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日；访谈对象：王贵；访谈人：郝平、张永
平；整理资料：张永平。王贵，男，１９４５年生，从１９６５年开始担任道备村第三
生产小队队长，当了３０多年的生产队长，１９８３年 ～１９９５年担任道备村水利
主任。

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日；访谈对象：田宝华；访谈人：郝平、小岛
泰雄、张永平；整理资料：张永平。田宝华，男，１９３６年生。

《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一九六二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

情况的简报》，载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山西省人民公社资料汇集》第

八集（内部文件），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印，第２７～３０页。



生产大队）为结算单位，人民公社时期（１９６２～

１９８３）则以生产小队为结算单位。为了行文的方

便，下文提及基本结算单位时均以生产小队为例。

根据结算的主体不同，年终结算可以分为小队结算

和社员结算。而按照结算的内容，年终结算又可分

为现金结算和实物结算。

在进行社员年终结算前，首先要进行小队的年

终结算，包括实物结算和现金结算。所谓小队的年

终结算就是小队与国家、小队自身、社员三者之间的

实物结算和现金结算。其中，实物结算以粮食结算

为主，而小队的粮食结算又主要包括３个部分：对国

家主要是上缴农业税和完成国家的征派购任务，而

且要做到交得快、晒得干、粮要好，这是生产小队经

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对小队自身而言，是要保证足够

的生产预留，如种籽、饲料、机动粮、储备粮等，以利

于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剩余的粮食则是供社员分配，

这部分为口粮和工分粮分配。小队的现金结算也包

括３个部分：对国家而言，小队向国家上交的粮食等

农副产品中扣除农业税以外的部分，国家会按照当

时的农副产品统购价格返还给小队，这是集体化时

期小队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小队自身而言，则是

“二公粮”的提留，即公积金、公益金（用于兴办文化

和公共福利事业的资金，以及对教育、五保户、军属

烈属的优待劳动日补贴）的提留。公积金的用途限

于进行合作社的基本建设和增加扩大再生产的生产

资料，如购买生产农具、骡、马、牛、机器设备等固定

财产，建设工程支出，固定财产修理等，不能再挪作

别用，其数量一般应占到每年实际收入的 ７％ ～

１０％。公益金的用途则限于进行合作社的文化事业

和公共福利事业，如社员困难补助费、学校及俱乐部

支出、托儿所支出、培养干部支出等，不能挪作别用，

公益金的数量要占到每年实际收入的３％ ～５％①。

此外，还要保证小队集体开支所需的费用，剩余的现

金就可以按劳动日分配给社员。

完成小队年终结算之后，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社

员的年终结算。所谓社员的年终结算就是社员与小

队之间的实物结算和现金结算。对社员的生活产生

直接影响的就是关于社员的年终结算。

人民公社时期道备村社员年终结算公式为：社

员的收入＝（全年的工分 －应摊销的工分）÷１０×

劳动日单价－（社员从小队领取的口粮、工分粮、米

面油、蔬菜、肉、碳等一切生活物资的折合费用）。

下面我们以一户社员为例，通过对劳动日结算、

劳动日价值以及社员成本核算３个方面对此公式进

行进一步的解读：

（一）关于劳动日的结算

劳动日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依据。反对浪费劳动

工，合理梳理参加分配的劳动日，是促进社员关心生

产和关心劳动日的一个重要方面②。年终结算时，

全家人全年的工分总数扣除本年度的摊销工分就是

有效工分，即可作为分配依据的总工分。１０个工分

折合一个劳动日，以此计算出该户全年的劳动日总

量。需注意的是，在计算工分的时候，还有一种补贴

工分，补贴对象主要针对的是生产队的大小干部，

如：队长、副队长、政治队长、妇女主任、民政调解、会

计、保管、民兵连长、记工员等，这些人都有不同补贴

工分。如：侯明亮曾担任初级社的会计，在初级社时

期会计是完全脱产，每年补贴 ３３００个工分；梁福

喜③曾长期担任道备村的治保主任，在平常情况下

保卫一天能挣 １０个工分，农忙时保卫晚上还要巡

逻，一个夜班８个工分，一天就能挣１８个工分，此

外，治保主任每年还有８００个工分补贴，因此梁福喜

一年能挣５０００多个工分，而妇女主任、民政调解也

和治保主任一样，每年都有８００个工分补贴；王恩虎

和毋翠兰夫妻二人都是集体化时期道备村的赤脚医

生，赤脚医生刚开始时实行的是半日制，即劳动一

天，在保健站坐诊一天，从１９７２年开始实行全日制，

赤脚医生不再参加劳动，成为全职的医生，王恩虎一

天１０个工分，毋翠兰一天８个工分，都是按照全劳

力的标准给分，并且是全年工分，除此以外赤脚医生

每月还有６元的补贴④。要知道一个普通的男全劳

力劳动一天也只是 １０分，全年都出勤才３６５０分。

正是由于干部补贴工分过多，导致其成为了干群关

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⑤。所以，“农村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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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生产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的一些意见》，载中共山西省委

农村工作部编《农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集》第二集（内部文件），１９５６年１２月
１５日印，第１８３～１９３页。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武乡县大有公社凤台坪管理区坚持劳动定额和

评工记分制度的经验的指示》，载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山西省人民公

社资料汇集》第六集（内部文件），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印，第１１３～１１７页。
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日；访谈对象：梁福喜；访谈人：郝平、小岛

泰雄、张永平；整理资料：张永平。梁福喜，男，１９４１年生，６队社员，１９６６年 ～
１９８３年担任道备村治保主任。

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９日；访谈对象：毋翠兰；访谈人：郝平、小岛
泰雄、张永平；整理资料：张永平。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认真做好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工作的指示》，

载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山西省人民公社资料汇集》第八集（内部文

件），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印，第２３～２６页。



的高补贴，虽然在工分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太大，

但其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它严重影响了社员

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而这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

体劳动中普遍消极怠工的重要制度原因之一。”［１３］

（二）每个劳动日的价值

劳动日除了作为按劳分配的依据外，每个劳动

日的价值同样是广大基层社员所着重关心的一个方

面。在这其中，生产小队要根据自己当年度的现金

收益情况，在小队的总收入中扣除水费、机耕费、化

肥费、公积金、公益金等一切开支，还要预留一些生

产所需的资金，其余的现金方为本小队可供社员分

配的收入。而所有社员的劳动日总数相加就是本小

队的劳动日总数。用本小队可供社员分配的收入除

以本小队的劳动日总数就是本小队一个劳动日的价

值。社员的劳动日总量乘以劳动日价值就是社员的

毛收入。集体化时期，道备村的劳动日价值最低是

在１９６０年，一个劳动日８分钱。１９６２年生产小队

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各小队的劳动日价格因其经

营的好坏也不尽相同。

（三）社员的成本核算

社员的成本核算也就是指社员与小队之间的实

物结算。全家人从小队领取的口粮、工分粮、米、面、

油、棉花、蔬菜、肉、炭等一切生活用品或向集体借的

粮食都要根据当时的物价折算成钱，也就是说，社员

从小队领取的物资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是暂时不

收钱，省去了货币的流通环节，先记在小队跟社员的

来往账上，等到年终结算时，再按照规定的价格折成

现金，从社员的毛收入当中扣除，此即社员的生活成

本。用社员的毛收入减去社员的生活成本就是社员

的净收入。当毛收入大于成本时，社员在年终结算

时就会有所结余，可以从小队领取现金；当毛收入小

于成本时，就会成为欠款户。无论是欠款户还是结

余户的收入，如果小队暂时无法兑现就只能记在集

体的账上。而成为欠款户的，如果全家人都在农业

社劳动的话，如无偿还能力的，其欠款仍可记在集体

帐上，从来年的收入中扣除，并影响口粮的领取；如

果是经济户①就必须先把欠款还了，才能领取口粮，

否则不给口粮②。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年终结算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是能够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挣得工分越

多，社员的收入也就越多，其中关键是要保证年终

结算的兑现。每年年终结算时，要进行一次“三

清”工作，把所有的工、财、粮、物核对清楚，以清理

“家底”，并为年终分配做好准备，而年终结算时也

必须做到逐户开出清单，公布到户，并且按时将应

该分给社员的实物和现金，全部分配到社员手里，

不打欠条，不留尾巴③。但实际上由于欠款户太

多，很难做到不留尾巴。有的时候就连结余户也

被波及而领不上现钱，他们的所得同欠款户一样

也只能记在来往账上。正因为年终结算根本无法

真正兑现，所以其对欠款或收入的社员而言就是

一堆记在来往账上的数字，但并不会直接影响到

社员基本口粮的领取。因此，无论出不出工，挣的

工分多还是少，该领多少口粮还是多少，前提仅仅

是每个劳力必须要满足规定的劳动日数，即完成

基本劳动日后享受供给④。换言之，年终结算的尺

度在社员之间是平等的，但是结算的结果并不平

等。更详细地说就是分配结果的不平等，这包含

了两层意思：第一，在统一的结算尺度下，各劳动

者由于提供劳动量的不同，所得的消费品数额即

劳动报酬不等，如劳动日分配制度；第二，在同一

的结算尺度下，各劳动者所得的消费品数额即使

相等，只要劳动者家庭人数不等，那么按各个家庭

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品享有数额也就不相等，如

口粮分配制度。如果说，前者的不相等正是年终

结算制度能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动力所在；

那么，后者的不相等却是年终结算制度本身无法克

服的局限所在。也就是说，年终结算制度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其本身既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又包含

了没有按劳分配的自我否定的内容。正因为如此，

在人民公社后期，年终结算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

最终只能流于表面实施的形式，实际上以口粮制为

代表的平均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因而调动社员劳动

积极性的作用弱化了，在这样的制度下，干与不干一

个样，干多干少也一个样，集体化后期劳动生产率普

遍低下的情况也就不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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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经济户就是家里的收入除了靠农业社以外还有别的收入，如家里有

工人、教师等的家庭。

据侯明亮说道备村当时８０％都是欠款户，如果还不了就记在往来账
上，土地下放后欠款户的账转到了当地的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贷款。

《中共山西省委批转晋东南地委“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财务

管理制度”》，载《山西省人民公社资料汇集》第九集（内部文件），１９６３年１２
月印，第２３１～２３４页。

《关于生产队部分所有制和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报告》，载中共山

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山西省人民公社资料汇集》第五集（内部文件），１９５９
年１２月印，第８２～８７页。



四、结语

　　从道备村来看，工分制的实施是当时农村社员

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主要收入体现，也是农村基层管

理正常运行的主要体现，他们为集体所做的一切工

作均由工分来体现，对集体和社员的管理同样由工

分来体现，它是集体化时期一直推行的主要分配和

管理制度。粮食分配制度是以基本口粮制和工分粮

制实施的，但以基本口粮制为主，虽然实施过程中表

现出平均主义的色彩，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

是以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为主要前提的。

年终结算制度是建立在工分制、粮食分配制度

基础上的，一直运作至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因此可

以说是贯穿于整个集体化时代，且深深地打上了集

体经济的烙印，是在国家、村庄集体、社员三者间得

以分配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从国家建设而言，年终

结算制度的推行使得农村基层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

供了大量的各类资源，从而实现了国家物质基础的

逐步加强；就村庄而言，它的实施也使得村庄集体经

济得以正常经营，进而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

对社员来讲，它的正常运行能够让社员们获得相应

的劳动所得，进而调动基层群众积极投入农业生产

建设当中。但需注意的是，由于集体化时代农民的

收入、粮食分配、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生产预留

基金等方面的支出决定于年终结算上交国家后余留

的收益程度，这也使年终结算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

能，对外要完成政府确定的农业税和主要农副产品

的征收派购，对内既要满足村落每个成员的基本生

存需求（口粮），又要对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给予的鼓

励（按劳分配），以维持农业再生产，还要给那些丧失

劳动能力的的社员予以一定的补助（公益金）。另

外，像农村基础教育、医疗保健，以及水利建设、道桥

维护与建设等等也与年终结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么多的内外需求和任务，对于农村来说负担确实比

较重，也对农民生活及农业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不

利于农村建设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过分苛求

它的完备性，而对年终结算制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

因为在当时的国家建设中，这一制度的实施曾促使广

大农村为国家、省、市工业化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

金及物质基础，这样的“奉献”和“牺牲”方才支持与

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体系的迅速建立，这也是

年终结算在那段峥嵘岁月最大的意义所在。

在整个集体化时代，道备村一直以年终结算制

度、工分制度、口粮制度作为主要的分配制度。正如

前文所述，这些分配制度的变化不仅直接关系到农

民的收入问题，更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村建设

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

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再生产的四大环节，其

中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对生产又有反作用，当分配制

度超越或落后于生产力水平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

发展。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利益，将农民的利益

时刻放在首位，合理的分配制度将有助于提高农民

的收入，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最终促

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之亦然。本文通过对道备村

在集体化时期的年终结算制度做了初步的探讨，希

冀以此为侧面对那个时代下的中国基层农村社会进

行更深入的解读，并为当今的“三农”建设有所启示

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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